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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的核查意见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

立财务顾问”）作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上市

公司”或“公司”）2018年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持续督

导期内，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为

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鞍山冀东”）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现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合营公司鞍山冀东（公司持股比例为 50%）日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

求，公司拟按照持股比例为鞍山冀东提供融资担保 11,70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1,457,951万元（经审计）的 0.80%。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刘素敏于 2018年 4月辞去鞍山冀东董事职务，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10.1.3 条及 10.1.6 条的规定，鞍山冀东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对鞍

山冀东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刘素敏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八票同意，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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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3月 2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和鞍山冀东提供的融资担保余

额为 210,860万元（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46%（含本次担保）。因鞍山冀东为公司关联

方，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注册地点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经营范围 

鞍山冀东 

鞍山市立山区

红塔街 18号 
2002年 7月 刘宝山 3亿元 

水泥熟料、水泥、水泥制品、矿渣粉制造、

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矿渣、

钢渣、粉煤灰等原材料和混凝土经销；水

泥生产技术咨询、服务、开发、转让、培

训。 

（二）被担保人财务指标（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鞍山冀东 56,468 35,814 49,035 1,995 

注：公司持有鞍山冀东 50%的股权，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鞍山冀东 50%的

股权，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确定。

上述担保在各金融机构均有效，授权董事长或被授权人确定具体担保金额、担保

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以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年 3月 20日，公司为鞍山冀东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200万元，

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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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3月 20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10,860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底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46%，不存在逾期担保、涉

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关于本次担保事项的意见如下： 

“（一）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鞍山冀东日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公司对鞍

山冀东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鞍山冀东生产经营情况正常，风险可控，没有损

害公司利益。 

（二）《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由公司及被担保的公司与金融机构共同协商

确定，在各金融机构均有效，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范围、担保期限等，

以公司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有效期自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日止。”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担保事项的意见如下： 

“（一）我们事前审阅了《关于公司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为合营公司鞍山冀东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股东

双方按照持股比例对鞍山冀东提供担保，公平、对等。鞍山冀东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上述担保

事项符合证监发〔2003〕56号文和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规定等相关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决策程序合规、合法。

我们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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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本次对鞍山冀东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冀东水泥《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为合营公司鞍山冀东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的需要，股东双方按

照持股比例对鞍山冀东提供担保，公平、对等。鞍山冀东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担

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

情况。 

独立财务顾问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为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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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对鞍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罗  浩     梁咏梅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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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对鞍

山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盛  瑞     朱  琳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